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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筆者提出「全球拼裝體」框架以解釋平台的發展歷程。平台的基本

技術與商業邏輯可被看作「全球形式」，其在特定社會須與各種異質性

「地方元素」拼裝，而拼裝的具體歷程受三個因素影響：平台公司的最

終目標、公司在各階段的即興行動，以及社會結構。筆者用該框架解

釋中國網約車平台滴滴的上市危機：在滴滴發展的每個階段，滴滴公

司通過即興行動拼裝了出租車行業、私家車與司機，以及創新話語與

想像、中央與地方政府、金融資本、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和美國

政府等元素。滴滴公司亦同時利用了中國出租車行業結構、地方和中

央政府的權力與利益劃分、技術民族主義政策導向、全球金融體系等

結構性因素。但這一拼裝體也受到以上結構的制約，表現為出租車行

業和地方政府的敵視態度、中美技術民族主義政策的反噬和對全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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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體系的過度依賴等，這最終導致了上市危機。全球拼裝體框架超越

了回溯性、決定論和西方中心論，關注平台發展歷程中的失敗和偶然

性，強調特定社會中異質性元素的影響，其具備方法論上的通用性。

關鍵詞：平台、全球拼裝體、滴滴、上市危機、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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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I propose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lobal assemblages to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of digital platforms. A platform’s basic 

technological and business logic can be seen as a global form that needs to be 

assembled with heterogeneous local elements in a specific society. The 

trajectory of this assemblage depends on three factors: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firm, the improvisation of the firm at each key moment, and relevant social 

structures. I use this framework to explain Didi’s IPO crisis. At every key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Didi used improvisation to assemble its global form with 

the taxi industry, private automobiles and drivers, the discourse and imaginaries 

of innovatio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financial capital,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and the U.S. government. It also took advantage of 

structur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structure of China’s taxi industry, the power 

and interest distribution between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technonationalism,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Howev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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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mblage was also constrained by these structures, which resulted in the 

hostility of China’s taxi industry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ward Didi, the 

backfiring of technonationalism in China and the U.S., and the firm’s 

overreliance o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ll of which contributed to Didi’s 

IPO crisis.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assemblages transcends the retrospective 

wisdom,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Western centrism of existing theories 

in platform studies. It focuses on the failures and contingencies in platforms’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and emphasizes the influence of heterogeneous 

elements in specific societies. Its analytical tools can be used to study various 

platforms in different societies.

Keywords: platform, global assemblage, Didi, IPO crisi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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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滴滴咋可能賣國嘛，我不信。當年補貼大戰時國家不也支持麼？

不過話又說回來滴滴也沒做啥好事，你看我們司機，夏天熱死在

車裏好幾個了，而且滴滴到現在在西安也沒拿到許可……唉，不

管咋說還指著滴滴過日子呢，不曉得還能不能跑。

以上摘自筆者在2021年7月對一位西安滴滴司機的訪談。網約車

是平台經濟這類技術和商業創新的代表，而滴滴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

網約車平台。滴滴於2021年6月30日在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上

市，但很快就被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網信辦）為首的多個中國政

府機構基於數據與國家安全原因調查。這次挫折導致滴滴部分運營暫

停近兩年並被迫退市，也給滴滴司機帶來了工作和生活的巨大不確 

定性。

滴滴的上市危機是平台遭遇挫折的典型案例。平台的發展歷程及

其挫折、失敗和偶然性是重要課題，但現有的平台理論卻難以用於探索

該課題。已有研究雖然關注平台在各社會的發展歷程及背後機制，但

大都關注（暫時）成功的平台，並通過這些平台的技術和商業特點解釋

其發展歷程和機制；例如，西方傳播學者提出了平台化（platformization）

和基礎設施化（infrastructurization）的一般模型以概括平台發展的歷程。

然而，這種解釋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回溯性傾向，即以後見之明

將平台發展、擴張、轉型、成功的具體歷程等同於其技術和商業特點，

實質上假設平台只要具有某些特點即可自動成功，忽略了平台發展中的

失敗、挫折和偶然性。二是決定論和西方中心論，即假設西方社會中

平台的發展歷程具普遍性，故對平台與其所在具體（非西方）社會的歷

史、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和政策等因素的互動和糾纏不夠重視；即

使注意到這些因素，也傾向於以線性的視角對平台的發展進行單一歸

因。由於這兩種傾向，已有的平台理論難以解釋滴滴在中國的巨大成

功和戲劇性挫折，以及中國的社會、政策和地緣政治條件及其偶然性如

何塑造滴滴乃至其他平台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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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彌補上述研究的缺陷，解決回溯性、決定論和西方中心論問

題，強調平台與（非西方）歷史、社會、政策和地緣政治等因素的互動

和糾纏，筆者利用「全球拼裝體」（global assemblages）概念提出一種創

新框架。該框架要求研究者將平台的發展歷程看作不斷變動的開放式

過程，將其每一關鍵階段的變動置於其時空背景進行分析，避免從結

果反推過程，並著眼於平台發展歷程的挫折、失敗與偶然性，從而超

越回溯性視角。同時，該框架幫助研究者拋開對平台發展歷程及其核

心因素的先入為主的假設，從而超越決定論和西方中心論。

筆者通過該框架來研究滴滴在中國的發展歷程，解釋其為何及如

何遭遇上市危機。滴滴的成功和戲劇性挫折首先基於滴滴公司的最終

目標，其次基於滴滴公司在各關鍵時間節點的拼裝行動，最終亦決定

於中國社會的結構性因素對滴滴的促進和制約。在滴滴發展歷程的每

個階段，滴滴公司一方面通過即興的拼裝行動利用結構，另一方面又

受到結構的潛在制約，最終走向上市危機。

下文內容分成以下部分：第二節回顧已有研究中對平台發展歷程

的討論，分析其回溯性、決定論和西方中心論色彩，並基於此提出「全

球拼裝體」框架。第三節簡要介紹本文的研究案例與方法。此後三節探

討滴滴這一拼裝體在三個關鍵階段的發展變化。最後一節是結論、局

限與展望。

平台研究的「全球拼裝體」框架

已有研究：回溯性、決定論和西方中心論

大量文獻探討了平台為何及如何在社會生活的各方面佔據主導地

位。經濟學家和傳播學者主要將平台的成功歸結於其技術和商業特

點，包括：模塊化、可編程性和參與性（Plantin et al., 2018）；模糊生產

和消費，同時服務供應商、勞動者、用戶等多種群體（Gillespie, 2010; 

McIntyre & Srinivasan, 2017）；培養用戶的參與文化（Jenkins, 2008）等。

基於這些技術和商業特點，傳播學者將平台佔據主導地位的過程概括

為「平台化」（Helmond, 2015; Poell et al., 2019; Van Dijck et al., 2018）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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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化」（Plantin et al., 2018; L. Zhang, 2020）。平台化指平台（公

司）以去中心化的方式不斷接觸、綁定平台外的各種業務，同時平台外

業務（運營者）通過應用程序編程接口等技術使其數據接入平台；基礎

設施化指平台具備基礎設施特徵，如大規模、可達性、在社會生活中

的嵌入度及穩健性。

對平台多有批評的勞動學者將平台的「成功」歸結為其實現了創新、

靈活的勞動控制與剝削方式（Vallas, 2019）。平台靠算法和自動化使 

勞動者處於信息不對稱、去技能化的境地（Rosenblat & Stark, 2016; 

Shapiro, 2018），並對其實施嚴格的技術控制和基於數據的獎懲制度

（Rosenblat, 2018; Xing, 2022），削弱其社群組織（Frost, 2020）。同時，

平台創造、利用了許多新的勞動形式，包括旨在取悅客戶的情緒與關係

勞動（Baym, 2015; Marquis et al., 2018），旨在應對平台工作不確定性的

「希望勞動」（hope labor）和「抱負勞動」（aspiration labor）（Duffy, 2016; 

Kuehn & Corrigan, 2013）等。

上述研究有助於理解平台為何在各社會佔據主導地位，但存在兩

個缺陷。首先，它們常混淆平台的特點、優勢和發展歷程，導致了基

於後見之明的回溯性假設。所謂「回溯性」，指研究者假設平台的特點

與優勢和其成功與否存在嚴格的對應關係，故此「以成敗論英雄」，發

掘（暫時）成功的平台的特點與優勢，並將其成功歸因於這些特點與優

勢。在這種假設下，平台只要具備「正確」的技術和商業特點，就能成

功。所以，回溯性假設下的研究主要關注（暫時）成功的平台，而忽視

各種平台發展歷程中的失敗、挫折和偶然性。

但平台的技術和商業特點並不等於其發展的具體歷程，亦不保證其

一定成功；創新的勞動控制和剝削並不保證平台吸引並長期留住勞動

者；簡單地將平台發展階段概括為平台化和基礎設施化也不能解釋其具

體如何達到這些階段。實際上，科技發展常充滿失敗、挫折和偶然性，

以及對這些計劃外狀況的即興反應（Callon, 2021; Li, 2007; Staudenmaier, 

2002），它們都有力地決定了科技發展的走向；而由於歷史、經濟、社

會、文化、政治和政策等因素的偶然作用，技術選擇的方向和（暫時）

結果總處於變動之中（Lemonnier, 1993; Ong & Collier, 2005），不存在固

定或顯然正確的技術和商業特點。以網約車為例，早年活躍於中國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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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出租車平台快的打車一度與滴滴分庭抗禮，其技術與商業模式和滴滴

類似，卻在與滴滴的補貼大戰中失敗；而快的的失敗並未引起平台研究

者的注意，也無法被其技術和商業特點解釋。因此，探尋平台發展歷程

時，應避免以平台和基礎設施的特性為標的，從平台已經取得的成功回

溯其發展，假設平台從一開始就具備某些固有特性故而能自然而然成

功；而應從平台的起源開始，將其每個發展階段（包括失敗、挫折、偶

然性）置於該階段的時空背景下，分析其成功、失敗、挫折的具體過程。

其次，上述研究對歷史、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和政策等因素

的複雜互動與糾纏尚缺乏足夠關注。這源自隱含的西方中心論和決定

論。如許多研究中國平台的學者所述（Chen et al., 2018; Jia et al., 2022; 

L. Zhang, 2020; Z. Zhang, 2021; Zhang & Chen, 2022），當下大部分關於

平台經濟的理論，如平台化和基礎設施化，都基於歐美社會平台的經

驗；不加反思地推廣這些理論體現了西方中心傾向，使研究忽視平台

在不同社會中遇到的歷史、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和政策等因素的

複雜作用。以上學者的研究有力挑戰了西方中心論，但仍傾向於將非

西方社會的平台發展作為平台化與基礎設施化理論的補充，而非直接

挑戰這些理論的核心。另外，其雖注意到上述因素的作用，但往往仍

以線性視角對平台發展進行單一歸因。

在此筆者試舉兩例。此兩例已經在突破上述缺陷（尤其是西方中心

論）方面取得了重大進步，但限於篇幅，筆者僅討論其尚顯不足之處。
Plantin和De Seta（2019）指出，微信在中國社會不僅是平台，更是基礎

設施。微信具備模塊化、可編程性和參與性等平台的典型特點，這些

特點源自設計中的「平台邏輯」；又具備大規模、可達性、在社會生活中

的重要性等基礎設施的特點，體現在微信使用的廣泛性、功能的逐步增

加和用戶數目；微信支付在微信的平台化和基礎設施化中也起了重要作

用。文章又指出，微信的平台化和基礎設施化離不開中國政府出於技

術民族主義考量而進行的信息與網絡安全審查體系建設。該研究指出

了微信在中國社會的重要性及其相比於西方平台的特點（與技術民族主

義的管治體系深度綁定）。然而，在探討微信的平台化和基礎設施化

時，研究僅指出微信的特點與西方學者總結的平台和基礎設施的特點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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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並未描述這些特點具體如何幫助微信在中國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

彷彿微信可以直接被中國社會的各種行動者接受。其對微信支付在短

時間內成功的分析亦存在類似的回溯性傾向：儘管在技術設計上具有優

勢，微信支付如何具體擴張市場份額，尤其是吸引並不習慣使用移動支

付的農村居民和中老年人？相對地，騰訊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之前的支付

創新（財付通）又為何在與支付寶的競爭中失敗？另外，作者對微信平

台化、基礎設施化的過程和中國信息與網絡安全審查體系的關係並未深

入探討：兩者的互動與糾纏是怎樣的？畢竟，只有微信首先在中國社會

生活中佔據重要地位，才可能被信息與網絡安全審查利用。那麼到底

何者為因，何者為果，還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

張琳和陳玉潔（Zhang & Chen, 2022）追溯了阿里巴巴和騰訊兩大平

台的發展史，探討了其在中國獨特制度環境下的發展歷程，強調了非

西方制度環境的歷史變遷對平台發展的影響。但該研究根據政策變化

的階段來劃分中國平台的發展階段，並認為在不同階段，以騰訊、阿

里巴巴為代表的平台公司每每能明智地抓住中國電信行業市場化和大

力推動創新的政策機遇，用「正確」的技術設計獲得成功。該看法傾向

於將平台的發展歷程單一歸因於平台對宏觀政策變化的應對，且假設

是政策推動了平台的技術和商業創新。然而除政策外，該看法對其他

歷史、經濟、社會、文化因素的探索尚顯缺乏，有滑向單一因素決定

論的風險。此外，許多關於中國創新政策的研究顯示，政策的出台往

往是為了回應、管理、限制或促進（而非催生）已經存在的創新，且政

策的執行經常充滿矛盾（Heilmann, 2008; Sharif & Xing, 2019; Xu, 2011; 

J. Zhang, 2019），故該看法簡化了政策與平台，乃至平台與其他因素的

複雜互動與糾纏。

上述文獻回顧表明，要解釋平台在不同社會佔據主導地位的歷

程，平台研究一方面要克服回溯性傾向，跟隨行動者（Latour, 2005），

真正將平台置於不斷變化的時空背景，突出技術與商業模式選擇的開

放性和偶然性；另一方面要通過「深描」，真正將在地的歷史、經濟、

社會、文化、政治和政策因素全面納入分析，研究其與平台的複雜互

動與糾纏。本文利用「全球拼裝體」框架達成這兩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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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拼裝體」的概念與優勢

「拼裝體」最初指各種異質性元素排列、佈局和拼湊而成的「碎片化

的整體」（Deleuze & Guattari, 1987, 1994, p. 16），其中的元素可以偶然

地加入、離開或重組，而不會破壞元素本身或拼裝體。該概念在人類

學、社會學、地理學、公共政策等領域被用於分析在時間、空間和組

織方面牽涉廣泛的政策、工程和科技創新。作為拼裝體，這些分析對

象由「多樣的元素，包括話語、制度、各種專業形式和社會群體等拼裝

而成」（Li, 2007, p. 263），這些元素是「異質性的，可能是人或非人的，

有機或無機的，技術或自然的」（Anderson & McFarlane, 2011, p. 124），

可以包括「人、材料、技術、組織、技藝、程序、規範、事件」等（Baker 

& McGuirk, 2017, p. 428）。因此，拼裝體是「由多種路徑、行動者、歷

史、偶然性、資源、社會物質性和權力關係拼裝成的關係性產物」

（McFarlane, 2011, p. 379），是「多重決定的產物，其形成無法歸納為單

一邏輯」（Ong & Collier, 2005, p. 12），處於不斷產生和再生中，具有多

重性、複雜性和偶然性（Rankin, 2011）。1

人類學家Ong和Collier（2005）發展了「全球拼裝體」概念以研究與

全球化相關的現象，特別是科技創新。以兩位為代表的學者認為，與

其把全球化看作根本性、結構性的宏大變化（Beck et al., 1994; Castells, 

2011; Featherstone, 1990）和對其的反應（Comaroff & Comaroff, 2001），

不如說全球化是由各種全球性現象組成的，這些現象能隨時「再情境化」

（recontextualization）和「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Ong & Collier, 

2005, p. 11），即一方面與不同社會文化情境結合，另一方面脫離這些

情境，展現其通用性。

一個全球性現象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全球形式」（global form），

即一種不受社會文化局限的形式或邏輯，往往由科技或標準化模式支

撐，具有通用性。這裏的「全球」並不一定指某一現象已經蔓延到全

球，而是指其形式或邏輯有超越地方社會文化局限的能力。二是與某

特定社會相關的歷史、社會、政治、文化和地緣政治等元素，筆者稱

為「地方元素」。地方元素並不指限於本地的元素，而是指與特定社會

相關的元素。例如，地緣政治有關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競爭、合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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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而在本文中主要指由中美經濟、科技合作和主導權競爭產生的國

際關係變遷，這影響了兩國在中國科技企業赴美上市一事上對企業的

態度。美國政府雖外於中國社會，但與中國社會緊密相關，故也可被

看作中國社會的地方元素。所謂全球形式要在某個特定社會中具體表

現，就須與各種地方元素拼裝，從而形成一個「全球拼裝體」。各種地

方元素具有異質性，並隨著時間推移，這些元素可能變化，也可能新

加入或離開拼裝體，故整個拼裝體隨時處於變化和緊張關係中。各種

全球拼裝體組成了一種全球性現象，各種全球性現象則組成了全球

化，所以看似翻天覆地的全球化大潮下充滿著各種變化、反覆、失敗

和不確定性。
Ong和Collier的框架尚有兩個問題未解決：如何分析地方元素乃至

拼裝體的偶然性的來源，而非僅強調「一切都是偶然」？又如何將各地方

元素的權力關係考慮在內？為回答這兩個問題，筆者在全球形式和地方

元素外引入第三個概念：社會結構，即特定社會中固定、持久、強大的

規則、模式、文化圖式、權力與資源分配機制等（Giddens, 1986; Sewell, 

1992）。社會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不同地方元素之間的權力關係，

同時也可被看作全球形式與地方元素互動的「背景」。它促進或限制各

種地方元素乃至拼裝體的發展變化；相應地，地方元素乃至拼裝體的發

展或順應、利用結構，或與之衝突，甚至可能改變結構。2

上述框架非常適用於平台經濟。實證上，首先，平台經濟是一類

全球性科技創新，其核心技術與商業邏輯在不同社會間高度一致。其

次，數字平台以參與性、模糊生產和消費、同時為多種群體服務著

稱，其最重要的特質正是將各種異質性行動者動員在一起（Gillespie, 

2010），正契合全球拼裝體的定義。

從理論上看，上述框架有以下關切。一是異質性：任何性質的元

素都能參與拼裝，故不能用單一邏輯解釋拼裝體發展變化的歷程。二

是偶然性：不同發展階段中參與拼裝的元素，其性質、參與拼裝的方

式、與其他元素互動的方式都不盡相同，故拼裝體一直處於不確定

中，不能線性解釋其發展。三是過程性（processuality）：問題重點不在

最終狀態，而在於拼裝體的每個發展階段中各元素的互動關係（B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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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Guirk, 2017）。這意味著該框架關注科技創新的主導者（在此即平

台公司）在每個發展階段如何一方面使拼裝體靠近最終目標，一方面即

興地應對偶然性（Callon, 2021; Li, 2007），進而也關注每個階段的即興

行動是否會導致拼裝體與最終目標偏離。這三個關切能有力解決已有

平台理論的回溯性、決定論和西方中心論問題。首先，關注偶然性和

過程性能避免混淆平台的發展歷程和其技術特點，強調其發展歷程中

可能的危機與失敗；其次，關注地方元素能克服決定論，強調不同社

會中不同元素的角色，避免將非西方社會的情境僅作為西方中心理論

的實證補充。3

全球拼裝體框架的構成與特性

綜上，我們有以下分析框架：一類（如網約車）平台是一種全球性

現象；其核心技術設計與商業邏輯是一個全球形式；而它在特定社會

中須與各種地方元素拼裝。所以，位於不同社會的一個或一類平台看

似高度類似，但實際上是各種多樣和不穩定的全球拼裝體，各自處在

由發展、擴張、轉型、成功和危機等階段構成的、不斷變動的歷程

中。一個特定的全球拼裝體（例如中國網約車平台滴滴）的發展歷程是

步步為營的。在其各個關鍵的發展階段，組成它的地方元素，這些地

方元素的性質及其之間的互動關係都不盡相同，這受到結構性因素對

拼裝的促進和制約。

因此，全球拼裝體框架主要有三個核心概念：一，地方元素；

二，結構性因素；三，關鍵發展階段。而框架中影響全球拼裝體發展

歷程的因素，或框架的「參數」（parameter）有三：一，平台公司的最終

目標；二，平台公司在各關鍵發展階段的行動，包括參與拼裝的地方

元素、其參與拼裝的方式及其之間的互動關係。這些行動雖然原則上

遵循最終目標，但更多是對各關鍵階段拼裝體所面臨問題的即興反

應；三，結構性因素對拼裝的促進和制約。框架的構成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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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全球拼裝體框架的構成示意圖

註：關鍵發展階段可繼續延伸；結構性因素並不一定與地方元素一一對應，此處僅為展示方便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概念和參數的定義是詮釋性（interpretative）、

啟發性（heuristic）的，其在實證案例中的對應內涵需要研究者在案例中

自行尋找、識別、歸納、總結。例如，本文關於滴滴的討論所涉及的

地方元素包括特定的技術基礎設施、現有產業、地方與國家政府、勞

動力與用戶、（國內、國際）投資者與金融機構、其他相關國家政府

等；所涉及的關鍵發展階段包括滴滴在網約出租車市場的擴張、在私

家網約車市場的擴張，以及其上市嘗試；所涉及的結構性因素包括涉

及歷史、社會、政治、文化和地緣政治等方面，包括出租車行業結

構、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權力與利益劃分、技術民族主義的政策導向、

全球金融體系等。

基於該框架，本文將分析滴滴發展的三個關鍵階段，重審其發展

歷程，解釋其上市危機背後的原因與機制。

研究方法與數據收集

本研究的田野點西安是中國內陸省份陝西省省會，至2021年（上市

危機當年）常住人口1,316萬，GDP 10,688億元人民幣（西安市統計局，
2022）。西安有較大區域經濟影響力和組織較為完善的出租車與網約車

行業。與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相比，西安更能代表中國一般省會和

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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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採用參與式觀察和半結構式訪談，輔以其他定性方

法。個案對應的時段從2012到2022年，數據收集截至2022年初。滴滴

的上市危機仍在演變中，故靈活的定性方法更適合對該案例進行探索

性研究。

從2018到2022年，筆者於西安進行了多輪參與式觀察，與約100

名出租車司機和滴滴司機、5個滴滴推廣團隊的約15名成員、7個司機

慣常聚集點的13位運營者、3個大型出租車公司的5位僱員、約30位

滴滴用戶和3位參與滴滴上市項目的投資銀行僱員進行了各種非正式互

動與半結構式訪談。具體地，筆者首先通過隨機打車接觸出租車或網

約車司機，徵得其知情同意後保留其聯繫方式，之後在其工作時（車

內）、工作間休息時（餐館、加油站、修理店內）、休閒時（同事聚會中）

進行參與式觀察，同時加入其微信群進行線上參與式觀察，並與其中

一部分司機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在該過程中，筆者逐漸接觸到司機慣

常聚集點的運營者、出租車公司僱員和滴滴推廣團隊，並與其進行非

正式互動與半結構式訪談。另外，筆者通過滾雪球取樣法，由身邊的

滴滴用戶開始逐漸擴大取樣範圍，對滴滴用戶進行半結構式訪談。投

資銀行僱員受訪者的工作地點不在西安，由筆者通過個人關係獲得。

針對司機、推廣團隊和運營者的觀察、互動與訪談主要圍繞其自
2013年（滴滴進入西安）來的推廣工作、技術與職業選擇、對網約車政

策及其執行的感受、與基層執法人員的互動、工作和生活如何受到滴

滴的影響等。對出租車公司僱員的訪談圍繞其自2013年來的日常工

作，及網約車平台對公司運營和司機招聘管理的影響。與乘客的互動

與訪談重點關注其出行選擇如何受滴滴發展的影響。與投資銀行僱員

的訪談關注滴滴上市中的策略選擇。

由於研究過程中的實際原因，筆者在選取不同種類的受訪者時存

在一定程度的數目和地域不平衡問題。由於長期關注網約車平台勞動

者，筆者在長期的數據收集過程中偏重司機，積累了相對豐富的資

料。4 相比之下，筆者接觸過的出租車公司僱員、滴滴推廣人員、司機

聚集點運營者、投資銀行僱員受訪者數目有限，且未能直接接觸中央

與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基層執法人員和滴滴公司的決策層。這固

然因為這些人員在數目比例上遠小於司機，也是因為筆者接觸其難度



35

作為全球拼裝體的平台

較大，機會較為有限。另外，筆者的田野集中在西安，所獲取的數據

有僅代表西安特殊情況而非中國各地普遍情況的風險。

為彌補這些缺陷，筆者在參與式觀察和訪談外收集分析了以下類

型的文件。一，滴滴自身及其他商業媒體從2015（滴滴收購中國另一網

約車平台快的後）到2021年發佈的相關商業和財務報告（包括滴滴的上

市招股書）。它們提供了關於滴滴、網約車行業和平台經濟在全國層面

發展變化的事實證據。二，2012到2022年關於滴滴和其他平台發展、

爭議與挑戰的媒體文章和網民討論。這些材料往往基於全國層面或全

國各地的地區性事件，提供了關於滴滴和平台經濟在全國和各地發展

的事實證據，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公眾對滴滴和平台經濟的看

法。三，2016（國務院最初發佈並實施〈網絡預約出租車經營服務管理

暫行辦法〉）到2021年中國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的網約車和平台經濟政

策，以及中美有關國家安全與金融監管的政策與法規。這些材料反映

了美國、中國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對滴滴、網約車行業和平台經濟的態

度及其變化。

文件分析起到了以下作用：一，與參與式觀察和訪談所收集的數

據進行配合，補足滴滴在中國發展歷程的樣貌；二，補足了筆者由於

接觸困難而難以充分收集的數據，尤其是關於滴滴運營策略變化和網

約車政策的數據；三，為本研究提供了西安外地區滴滴發展變化的信

息，將這些信息與在西安收集的數據對照，筆者得以判斷哪些在西安

收集的數據在全國層面具備一定的普遍性，並重點使用這些數據。

全球拼裝體的形成：網約出租車巨無霸

2012年成立的滴滴最初以免費匹配出租車司機與乘客為主業。
2012至2014年，滴滴向全國各大城市派遣推廣團隊，後者在司機慣常

聚集的地點如加油（氣）站、餐館、修理站等宣傳滴滴，教授司機安裝

使用應用，及通過與滴滴綁定的微信支付工具收款並領取優惠。在
2013年的西安，滴滴為安裝並首次使用滴滴應用和將其分享給他人的

司機、乘客各一次性獎勵10至20元。一位出租車司機受訪者回憶：

「紅光路加氣站就有推廣滴滴的，說是能免費幫接單。然後就教你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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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然後告訴你用微信錢包領20塊。用第一次或者分享給夥計，也

能領10塊。」除司機、乘客外，滴滴推廣團隊更請加氣站、餐廳、出租

車公司進行有償推廣（Xing & Sharif, 2020）。基於此，滴滴迅速在2014

年初擴張至全國大部分大城市。
2014年初，滴滴與另一網約車平台快的展開補貼大戰。在西安，

雙方各自為司機提供過高達30元的每單獎勵和每日滿15單的100元獎

勵（後加碼為滿10單100元）（Xing & Sharif, 2020）。西安出租車司機受

訪者反映，2014年上半年使用滴滴或快的能增加約100元日淨收入。

乘客同樣受益：西安用戶受訪者反映2014上半年常能在打車後收到平

台的現金補貼，數額甚至超過短途打車費。該補貼大戰於2014年下半

年漸息，期間雙方各自在全國補貼超過14億元，各自用戶量也超過

一億。2015年，滴滴收購快的，成為中國網約出租車市場的巨無霸。

網約車平台的基本技術與商業邏輯高度通用。平台通過通訊技術

和算法匹配司機與乘客，但這種全球形式須與不同社會中的各種地方

元素拼裝。滴滴發展初期與出租車行業（包括司機）的拼裝體現了其在

中國發展的獨特之處。
2010年來，中國各大城市（包括西安）的出租車行業總體處在衰落

中。快速雜亂的城市擴張和劇增的機動車數量造成了大量的路網連接

和交通堵塞問題（J. Zhang, 2016），減少了出租車司機的日客單量；西

安司機甚至在高峰期經常主動避開急需出租車運力的繁忙路段。另

外，出租車供應量被地方政府控制，持續低於國家標準且常年不增

加。2015年，西安出租車萬人擁有量為13.78輛，遠低於〈城市道路交

通規劃設計規範〉規定的20輛（賈國強，2016）。其三，由司機每日固

定向車主繳納的租金（西安稱為「份子錢」）和由車主每月固定向出租車

公司繳納的管理費持續走高。從2013到2015年初，一個西安白班或夜

班司機每日繳納的份子錢從120元飆升到180元，僅在出租車受到網約

車衝擊後才降至2015年中的120元，超過每日毛收入的一半。這些因

素，加上公共交通快速發展（以西安為例，見Sharif & Xing, 2019），減

少了出租車司機收入，傷害了出租車的便利性。

相比從美國發源，最初即與高度普及的私家車拼裝，且以與出租

車對立的形象出現的優步（Uber），滴滴與困境中的出租車行業拼裝，

成了後者的助力。這使滴滴利用出租車行業的廣泛影響和社會網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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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擴張，利用司機的接單和拉客數據及其關於城市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完善自身系統，並通過捆綁政府主導的出租車行業來營造

專業且受政府背書的形象（儘管地方政府並未為平台背書）。如下節所

述，這一拼裝形塑了滴滴相對於此後的「外來戶」優步的競爭優勢。這

一拼裝利用了出租車行業和地方政府權力與利益的結構性因素。自
1990年代末以來，中國出租車行業被地方政府牢牢控制。在各大城

市，出租車管理處決定全市出租車數目，將牌照發給與之有商業或私

人聯繫的出租車公司，後者將牌照和車賣給車主，由車主再行僱用搭

班司機。出租車公司除登記和日常通知外幾乎沒有任何責任，但管理

處默許其向車主收取每月數千至萬餘元的高額管理費，管理費則向下

傳導，成為搭班司機的份子錢。該體系使地方政府能從出租車行業獲

取完全由其控制的稅收和灰色收入，而高昂的管理費和份子錢嚴重壓

低了司機收入，並促使其為增加收入、提高效率而進行違反規定的拼

車、拒載等行為，傷害了出租車的便利性及其公眾形象。滴滴以出租

車助力的形象出現，受到司機的歡迎，提高了其工作效率，也緩和了

司機、乘客與政府的矛盾，利用且維持了出租車行業積重難返的結

構。5 該階段滴滴這一拼裝體的情況如圖二。

圖二　網約出租車巨無霸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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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拼裝體的變化：灰色地帶的網約車龍頭

收購快的前後，滴滴主導了網約出租車市場，但其免費匹配司機

和乘客，由司機乘客自行線下交易的商業模式很難讓平台產生運營利

潤。另外，滴滴遭遇了網約車平台這一全球現象下的另一拼裝體優

步，並面臨和後者的競爭。優步起源於美國，基於美國的高私家機動

車保有量，優步在創立伊始就與私家車和司機拼裝，且打著與出租車

形成對立的分享經濟旗號，直接與後者競爭。其在進入中國時也延續

了在美國的策略。

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受優步啟發，滴滴也於2015年5月與私家車和司

機拼裝，推出了基於私家車的「快車」。相比網約出租車，快車的所有

交易須通過平台，平台從乘客支付的車費中抽取佣金以獲得利潤。從
2015年中開始，滴滴基本停止補貼出租車司機和乘客，顯著減少了應

用中出租車功能的優化，運營重點轉向快車。同時，滴滴與優步在網

約私家車市場開啟新一輪補貼大戰。本輪補貼大戰的細節與上輪基本

類似；據稱，滴滴補貼了約十億人民幣，而優步投入了十億美元（Sue, 

2023）。大戰最終以滴滴收購優步的中國業務告終。至此，滴滴主導了

網約私家車市場，並將運營重心徹底轉向網約私家車（三節課，2016；

艾媒諮詢，2018）。後文的「網約車」如無說明均指網約私家車。

滴滴「擊敗」優步基於多方面原因。第一，滴滴在此前與出租車行

業與司機的拼裝中積累了大量的中國市場口碑，獲得了許多用戶、私

家車司機和出租車司機的信任，故能較方便地吸引乘客和司機來投；

而優步在進入中國伊始就與私家車拼裝，用戶和司機對其商業模式有

所懷疑。第二，同樣是在與出租車行業與拼裝時，滴滴積累了大量關

於中國各大城市交通與市場狀況的信息和經驗，使其在與優步的競爭

中佔據一定的技術和商業優勢。第三，滴滴作為在中國本土成長，且

彼時基本只有中國業務的企業，可將精力與資本集中投入中國市場的

競爭；相比之下，優步業務已遍佈全球許多區域，在不同區域形成了

各種不同的拼裝體，故要兼顧中國之外的各種拼裝行動，精力與資本

捉襟見肘。第四，儘管都拼裝了大量的非中國資本，滴滴和優步的競

爭仍然被中央和地方政府理解為本土與國際企業之爭，中國的技術民



39

作為全球拼裝體的平台

族主義政策導向在保護滴滴發展的同時限制了優步的發展（Xing & 

Sharif, 2020）。以上四點不同之處，很大程度上都源於滴滴和優步對各

自的各個發展階段當下狀況的反應（如優步直接與私家車和司機拼

裝），或源於其發展過程中不可改變的偶然性（滴滴作為中國公司且發

展伊始就與出租車行業和司機拼裝，而優步進入中國時已經形成了多

個區域的拼裝體），而這些不同之處則形塑了其在中國不同的發展軌跡

與結果。6

同時，出租車行業因滴滴的「背叛」遭受巨大打擊。重點轉向網約

私家車業務的滴滴瞬間成為出租車的競爭者和破壞者，成千上萬的出

租車司機離職。以西安為例，據部分出租車公司僱員和司機受訪者估

算，2015年中到2016年中，約40%的西安出租車司機離職，其中三分

之二加入網約私家車；出租車司機受訪者中的所有車主都反映難以招

到搭班司機，故只得每日獨自開車13小時以上（相比白班或夜班的10

小時）以減少損失。留下的司機反映該時期每日毛收入由2014年的約
340元跌至約200元；迫於壓力，車主將份子錢由2014年的180元降至
120元，但司機日淨收入仍會低至80元。

出租車司機憤怒於滴滴的「背叛」和網約車的擠壓，在各大城市掀

起罷工（傑安迪，2015）。在西安，2016年5月30日至6月1日，約一千

名出租車司機開車聚集在西安市中心的鐘樓周圍，堵塞交通，要求管

理處和市政府整頓網約「黑」車，保護合法且由政府背書的出租車行業

（搜狐汽車，2016）。許多受訪者參與了罷工，但對具體組織者莫衷一

是。部分出租車公司受訪者稱他們通過非正式的司機微信群轉發了罷

工串聯的消息，但並不知道消息源頭。大部分出租車司機受訪者認為

司機自身難以組織如此規模的罷工，故背後應有出租車公司的參與及

市政府的默許。而他們雖然參與罷工以表達對網約車的憤怒，但並不

始終與公司、政府站在一起；實際上，司機們此前進行過很多罷工以

反對公司和管理處的壓榨，但規模無法與此次相比。

與所有類似罷工一樣，本次罷工並未取得明顯效果，於6月1日下

午被警方驅散，亦未獲管理處和市政府回應。許多市民更在網上支持

網約車，譴責出租車服務質量差，不進行創新和轉型，必然被淘汰（搜

狐汽車，2016；金陵熱線，2016），如圖三。用戶受訪者亦多持類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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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其中一位稱，「出租車多少年了，高峰期永遠打不上車，好容易打

上又大概率拒載，有一點變化不？我看網約車這創新挺好，便宜又方

便，服務質量高，把出租車淘汰算了。」

圖三　代表性網民言論（截取自微博平台）

用戶對網約車的支持隱含三種理由。一，網約車更便宜，這來自

平台對司機和乘客的大量補貼；二，網約車更便利，服務質量更高，

這一方面源於網約車的技術設計和商業模式，另一方面源於上節所述

的出租車行業的困境；三，網約車代表創新，而出租車代表守舊與故

步自封。用戶口中的創新一方面意味著新科技與商業模式帶來的便利

和服務質量，一方面也源於中央政府近年來大力推廣的創新想像與話

語。改革開放以來，科技創新就被作為中國提高國際地位，實現民族

復興，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動力（Greenhalgh & Zhang, 2020）。2010年

來，面臨經濟增速放緩、出口製造業疲軟和傳統行業「供給側改革」帶

來的失業問題，創業與創新成了重要補救措施（袁莉，2016；Xing, 

2019）。2014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正式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口號；2015年，國務院出台〈關於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干政策

措施的意見〉和〈國務院關於加快構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支撐平台的指

導意見〉，明確要求發展分享經濟（平台經濟）。創新話語和想像與平台

經濟掛鈎，亦有力地滲透到普通用戶中（Lindtner, 2020）。

拼裝了創新話語和想像的滴滴並非一帆風順。儘管包括西安市政

府在內的地方政府並未表示反對網約車，但自2015年至今，網約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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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經常在工作中受到地方政府騷擾。筆者2018至2022年的所有滴滴快

車司機受訪者中有一半經歷過運政騷擾，具體形式有以下幾種。一，

運政不定期在重點路段檢查，隨機攔截、盤問貌似網約車的車輛，甚

至可能處以一至三萬元罰款，一旦被罰就會造成「兩三個月白幹」，這

甚至迫使滴滴在2016至2018年間為司機分期「報銷」罰款。二，至少在
2018年6月〈西安市網絡預約出租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出台前，

咸陽機場、西安北站、西安市火車站等重點地點實質上不允許網約車

運營，一旦發現即罰款。三，部分區域運政甚至偽裝成網約車乘客進

行突擊檢查和罰款。一位滴滴司機受訪者曾講述：「到繁忙路段咱就儘

量把駕駛座前面的手機拿下來，怕運政攔。去火車站機場的單儘量別

接，實在要接，上車就跟乘客商量好裝成親戚，萬一有人查，一口咬

定是送親戚。再就是儘量別去長安區，運政釣魚執法可多，直接裝成

乘客上來罰你，有的還僱地痞流氓老太太當托兒。」

地方政府的態度也顯示在各地網約車管理細則上。2016年，國務

院出台〈網絡預約出租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正式承認了網約車

的合法性，本著鼓勵創新的原則給予網約車寬鬆的發展條件，並鼓勵

地方政府自行制定辦法。然而自2016年下半年陸續推出、2017至2018

年正式實施的各地辦法卻在規管尺度上參差不齊。大部分城市從平台

資質、個人資質與車輛資質三方面管理網約車，其中成都、貴陽等城

市響應國務院，尺度較寬鬆，而北京、西安等則較嚴格。西安規定平

台須在本市獲得運營許可；司機須有戶籍或居住證（較要求戶籍的北京

為寬，較無要求的成都等為嚴）；車輛須為兩年內新車，軸距2,700毫

米以上、車長4,850毫米以上、排量1.8噸以上（超過大部分網約車常用

車輛），不論兼職或全職，運營五年內須報廢。嚴格且參差不齊的地方

網約車規定（Xing & Sharif, 2020）使滴滴的業務在許多城市始終處於灰

色地帶。直到2021年滴滴上市前，筆者在西安的司機受訪者及其車輛

中的一半仍未取得許可證；而滴滴僅在所有運營城市中的三分之一獲

得了運營許可（崔桂林，2019），不包括西安。

該階段滴滴為獲取利潤、拓展市場，捨棄了出租車行業這一地方

元素，轉而拼裝了私家車及司機和創新話語與想像，從而成為受國家

和用戶青睞的網約車龍頭，且擊敗了來自美國、相對不受中國政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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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的優步。該階段滴滴利用了三個結構性因素，一是出租車行業的結

構，二是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權力與利益劃分，三是中國的技術民族主

義政策導向。出租車行業積重難返的結構使其在輿論中處於弱勢，也

使其與國家推動的創新強國政策—技術民族主義政策導向的其中一

面 —背道而馳，故滴滴的「背叛」在中央政府和用戶眼中具有合法

性。不論是地方政府、出租車公司還是司機，都很難明確、有效地反

對網約車。然而在利用這些結構的同時，滴滴也受到了它們的潛在制

約。與出租車行業利益緊密掛鈎且負責維護社會穩定的地方政府無法

坐視滴滴對出租車行業造成破壞並不斷激起群體性事件，故在日常執

法和法規制定上限制網約車的運營，使滴滴持續處於灰色地帶。技術

民族主義的政策導向也為滴滴帶來了潛在風險：如果技術民族主義的

重點從創新強國轉向地緣競爭會如何？該階段滴滴這一拼裝體的情況

如圖四。

圖四　灰色地帶的網約車龍頭滴滴

想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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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拼裝體的危機：金融化與地緣政治巨變

滴滴的補貼和收購仰賴其不斷與金融資本拼裝，其特點有三。一，

金融資本來源多樣而雜亂，包括天使投資人、科技公司、風險投資公

司、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各國主權基金等，其性質包含國內國營、國

內私營、外國國營、外國私營等（如圖五）。二，金融資本的來源高度國

際化，這說明滴滴與金融資本的拼裝依賴於成熟的國際金融體系，以及

其背後以合作為主的國際地緣政治秩序。三，滴滴的融資並不遵循「用

技術和商業特點吸引投資→用投資進行擴張→獲得成功」的線性過程。

相反，擴張和融資間存在相互反饋關係。2014年初，滴滴靠天使投資獲

得了有限幾座城市的成功。這種地方性成功顯示了其盈利並走向全國的

潛力，儘管這些都僅是潛力，特別是滴滴甚至尚未找到盈利模式。這些

潛力為滴滴吸引了許多國內投資者。然而，只有獲得這些投資後滴滴才

真正具有了發放補貼和收購快的的資源，從而走向全國。相似地，滴滴

在全國的成功使其進一步展示盈利並走向國際的潛力，並繼續吸引國內

和國際的各種投資者。只有在獲得這些投資後滴滴才真正能擊敗優步並

走向國際，更遑論其直到2021年上市前仍未盈利。這種相互反饋使平

台得以不斷營造「因能成功而投資→因投資而成功」的自證式預言。然

而快的、優步中國、共享單車平台ofo等與滴滴具有同樣技術與商業特

點卻遭遇失敗的平台說明，這樣的預言並不一定自證。7

圖五　滴滴融資歷史

2019.7

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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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滴滴不斷擴張，不斷增加的投資人也迫切希望獲取資本回

報，上市成為唯一進路。滴滴主要有兩個交易所可供拼裝：香港交易

所（HKEX）和NYSE。滴滴最終選擇NYSE，一定程度上是主動考量：

優步、Lyft、愛彼迎等平台都在NYSE和納斯達克上市，美國交易所對

平台的技術與商業邏輯，以及其通過補貼進行負利潤擴張的策略十分

熟悉，故滴滴能輕易讓自身的運營策略被股民接受，更易推高市值。

包括受訪者所在投行在內的券商普遍認為，在NYSE而非HKEX上市

可令滴滴市值增加200億美元（Dow Jones Newswires, 2021）。

但這一選擇更多是迫不得已：8 首先，HKEX要求公司在上市前兩

年中的每年總利潤各達到3,000萬港元或390萬美元（HKEX, 2020），而

長期利用融資進行負利潤擴張的滴滴在2021年前從未盈利（Didi Global 

Inc., 2021）。其次，滴滴在多地未獲運營許可，且其股權結構因多輪投

資而過於複雜，引發了香港監管部門對其業務穩定性及合規的質疑（黃

斌，2021）。據投行僱員受訪者反映，這兩點是滴滴無法在香港上市的

主要原因；相比之下美國證監會只要求披露合規風險（而滴滴在其招股

書中的確披露了以上兩點風險，見Didi Global Inc., 2021）。面臨同樣問

題的順風車巨頭嘀嗒出行也多次在HKEX上市失敗（BBC News, 2021）。

於是赴美上市成了短期內唯一的選擇。然而自2010年代後期以

來，中國與美國在經濟、科技上的關係逐漸由以合作為主轉向圍繞國際

經濟、科技主導權的競爭與衝突，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和此後的

新冠疫情更加劇了這一傾向，使中美關係持續惡化。這一地緣政治變化

使兩國不斷遏制科技企業的國際化，使此前成熟、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

在上市一環出現問題。在美國，中國科技公司面臨嚴格審查，國會於
2020年頒佈《外國公司問責法》（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要求上市的外國公司提交審計文件，而美國證監會表示將儘快執

行（Clayton, 2020）。而中國早在2016年就頒佈《網絡安全法》，原則上

禁止國內互聯網企業與外國實體分享數據，儘管相應的細則法規〈網絡

安全審查辦法〉在滴滴上市遭查後的2021年12月才正式生效（國務院，
2021）。2021年中正值中美關係冰點。投行僱員受訪者反映，滴滴上市

前，網信辦曾對滴滴進行「勸阻」，要求其暫緩上市，但滴滴仍在投資

人的壓力下「一意孤行」，於2021年6月30日低調赴NYSE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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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日後，網信辦（2021）即宣佈基於《網絡安全法》和《國家安全

法》，聯合公安部和國家安全部等對滴滴展開調查，同時暫停新乘客和

司機註冊，下架應用。2022年7月，網信辦（2022）終於對滴滴開出
80.26億元罰款，稱其違法收集、使用用戶信息，且「存在嚴重影響國

家安全的數據處理活動，以及拒不履行監管部門的明確要求，陽奉陰

違、惡意逃避監管等其他違法違規問題。滴滴公司違法違規運營給國

家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和數據安全帶來嚴重安全風險隱患。因涉及

國家安全，依法不公開」。這無疑是滴滴發展歷程中的最大挫折。對

此，投行僱員受訪者反映，滴滴固然收集了大量用戶隱私信息，但其

所在的承銷團隊並不知曉滴滴是否真正將敏感數據分享給了美國監管

部門。另外，〈網絡安全審查辦法〉中有關上市的規定及調查細則在滴

滴上市之後才正式出台，也即截至2021年中，對科技企業赴海外上市

進行調查從未有先例，更遑論明確的相關主體法律責任（A. H. Zhang, 

2024）。所以，與其說滴滴上市的選擇是法律和技術層面的決策失誤，

倒不如說其被調查更多出於其不顧中美緊張關係而上市的行為本身。

在融資到上市過程中，滴滴不僅拼裝了金融資本和NYSE，也以不

理想的方式拼裝了美國政府。滴滴利用國際金融體系這一結構性因素

不斷擴張，但也受到了其制約。國際金融體系使各種資本極為便利地

流動，但這一流動並非完全自由：首先，金融體系建立在資本尋求回報

的邏輯上，滴滴所拼裝的金融資本有尋求回報的強烈訴求；其次，國際

金融體系的中心不平衡地分佈於不同國家或地區，受地方法律法規和國

際關係的影響。所以，一方面，為了尋求回報的投資人對滴滴上市的

訴求日益強烈，使其別無選擇；另一方面，滴滴對來源多樣而雜亂的投

資照單全收，而負利潤和股權結構複雜都造成HKEX對滴滴上市的顧

慮，使滴滴只得冒著政治風險拼裝NYSE。

前文提到的一些結構性因素的制約也在此刻顯現。出租車行業和

地方政府的利益結構使滴滴處於灰色地帶，這是其無法在HKEX上市

的原因之一。此前被滴滴利用的技術民族主義政策導向在中美地緣政

治變化後不僅表現為創新強國的政策與話語，更表現為對國際科技與

金融交流的限制。所有這些結構性因素的促進與制約在滴滴發展的不

同階段顯現，造就了滴滴的輝煌，又導致了其危機。滴滴在試圖於
HKEX和NYSE上市前後的情況如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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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HKEX上市和NYSE上市前後的滴滴

相比之下，優步雖然由於其美國出身，直接與中國私家車和司機

拼裝的策略和有限的精力與資本在中國折戟，也成為了中國技術民族

主義政策導向的受害者，但其美國出身和來源相對單一且集中於美國

的資本結構 9 使其在美國上市過程中不必面對美國政府或中國政府的額

外敵意。如果說技術民族主義的結構性因素促成了滴滴在中國的成

功，導致了其上市的失敗，則其促成了優步在中國的失敗，卻沒能影

響其上市的成功。

結論、理論貢獻與展望

上市危機後續

2022年6月13日，滴滴從NYSE退市，此時市值僅為111.16億美

元，較最高時縮水超過87%。2023年1月17日，滴滴恢復新用戶註冊， 

27日應用重新上架。下架期間尤其是初期，滴滴營收大幅縮水，2021

年淨虧損484億元，同比擴大369%，第四季相比第二季交易量和交易

金額分別下降7%和14.5%，2021年底月活同比下降20%，2022年末市

場佔有率也從巔峰期的超過90%下降為約70%（電廠，2023）。

受衝擊最大的是用戶的選擇和滴滴司機的生計。2021年下半年，

滴滴司機受訪者表示接單量大幅縮水，導致其收入減少。訂單縮水的

想像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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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原因是用戶對不確定性的擔憂。許多用戶聽聞滴滴被調查後想當

然地認為其服務已不合法，直接停止了使用。另一些則擔心滴滴能否

出具合法的報銷發票。一些在單位層面集體使用滴滴服務的國有企業

立即停止了這種合作。一位國有科研院所用戶用「穩定壓倒一切」解釋

了其單位嚴禁僱員使用滴滴的決定。司機發愁當下生計，還擔憂滴滴

的未來。由於平台規定許多非高分司機只能每週二從平台提現，司機

十分擔心某一天突然無法提現，造成損失。更有約四分之一的司機受

訪者與滴滴合作的當地租車公司簽訂了先租後買合同，以在兩三年內

通過分期支付購車，這些司機每日都在擔憂滴滴的挫敗導致其合同失

效且無法追回分期款，畢竟此前共享單車平台ofo倒閉時就曾拖欠
1,500萬用戶的押金（Vista氫商業，2022）。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滴滴

司機受訪者開始同時使用其他平台接單，以備不時之需。

理論貢獻與通用性

以滴滴為例，我們可以分析總結全球拼裝體框架與已有平台化、

基礎設施化理論的不同。滴滴的上市危機是各平台在全球各地所遭遇

的挫折的一個案例。類似的挫折屢見不鮮，僅與中國相關的就有快

的、優步在補貼大戰中失敗；ofo拖欠押金風波；嘀嗒上市被叫停；螞

蟻金服被查等。然而，這些挫折並未獲得平台學者的足夠重視，關注

中國政企關係而非平台本身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法學家反倒對此

著墨甚多（Lei, 2023; To, 2023; A. H. Zhang, 2024）。平台學者的忽視和

其他領域學者的視角都一定程度源於當下平台研究的回溯性、決定論

和西方中心論色彩。回溯性視角使平台學者主要關注（暫時）成功的平

台，並以後見之明總結其技術和商業特點，將之歸納為平台成功的原

因。這使學者無法關注並解釋平台發展中的失敗、挫折和偶然性。決

定論和西方中心論則使學者傾向於將西方社會平台發展的歷程套用在

中國平台的案例上；即使學者能克服該傾向，也難免過度簡化平台與

眾多歷史、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和政策等因素的複雜互動與糾纏。

因此，已有視角對滴滴上市危機的詮釋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滴

滴的失敗是地緣政治巨變（主要是中美關係惡化）下的偶然現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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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對科技創新的善變態度，尤其是近年來對科技企業壟斷、國

際化和數據安全問題的警惕（Lei, 2023; To, 2023; A. H. Zhang, 2024），

造成了一系列科技公司的挫折。三，滴滴決策失誤，未能意識到地緣

政治和中國政府態度的轉變。

第一種解釋忽視了滴滴的發展歷程和其在中國社會的位置，也忽

視了中美關係惡化的重要推力—兩國技術競爭—背後的技術民族

主義因素；該因素對滴滴前期成功和後期危機都起到了推動作用。第

二種解釋多為研究中國政商關係的學者採用，其正確揭示了中國政府

在科技企業壟斷和網絡數據安全方面的政策轉變。然而，該轉變之所

以能影響滴滴，更是因為滴滴在投資人壓力下非立即上市不足以維持

發展勢頭，而此前負利潤擴張和合規問題又使其無法在HKEX上市。

因此，一味強調中國政府的善變態度和中央與地方政府緊張關係的決

定性影響（A. H. Zhang, 2024），有單一歸因、將中國政府行為本質化的

風險。它無法解釋為何一些在市場份額和國際化方面同樣成功的平台

並未受到嚴重打擊；換言之，它並未嚴肅看待滴滴本身的發展歷程及

其影響。至於第三種解釋，滴滴自然出現了決策失誤，尤其體現在收

到有關部門提前警告後仍然「一意孤行」赴美上市。但如上所述，滴滴

的決定可追溯至投資人、負利潤擴張、合規等因素，它們此前助推了

滴滴的成功，卻又使滴滴在發展歷程中不斷積累問題，體現了相應的

結構性促進與制約。另外，滴滴上市調查的法律、政策依據在調查前

從未公開出台，其被調查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行為偶然性的影響

（A. H. Zhang, 2024）。在這種情況下，僅將滴滴決策失誤以對錯標準進

行界定，而不探尋形塑這一決策的背後因素及其和滴滴的複雜糾纏，

是回溯性的體現。

相比之下，全球拼裝體框架提供了更全面、深入和基於中國因素

的解釋。網約車的基本技術和商業邏輯是一種全球形式，其實現依賴

於與各種在地元素拼裝，滴滴是其中一種在中國的拼裝體。在各個關

鍵發展階段，它先後拼裝了出租車行業、私家車和司機、創新話語與

想像、中央與地方政府、各種金融資本、NYSE和美國政府等元素。這

些元素基於異質的邏輯，在不同階段加入或離開拼裝體，與其他元素

互動，共同構成了滴滴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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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平台研究的『全球拼裝體』框架」一節所述，這一拼裝體的發展

取決於三個因素。一是滴滴公司及其投資人的最終目標，即擴大市場

份額、實現利潤和／或資本回報。在最終目標指引下，滴滴及其投資人

在每個發展階段都致力於擴大市場份額。同時，在上市的巨大資本回

報的「誘惑」下，對資本回報的追求壓倒了對利潤的追求，故滴滴長期

踐行負利潤擴張策略。

二是滴滴公司在各階段的行動。這些行動原則上遵循最終目標，

但必須先應對拼裝體在當下階段面臨的問題，否則最終目標無從談

起。例如，滴滴在「背叛」出租車行業時無暇考慮出租車行業和地方政

府的敵視態度，因其迫切需要找到投資人眼中有希望的盈利模式，並

與優步競爭，否則根本不可能主導中國市場或上市。同樣，其在拼裝

多樣而雜亂的金融資本時，也無暇顧慮股權結構對上市的潛在影響，

因為此時若無金融資本支持，其甚至無法達到上市所需的業務規模。

最後，在上市的時機和地點上，滴滴實際上別無選擇，因為此前發展

歷程中的遺留問題已經無法補救，而如果不在2021年上市，投資人的

失望和資金的缺乏可能使滴滴就此一蹶不振。滴滴公司的這些選擇從

回溯性視角來看充滿了偶然、即興和短視，缺乏理性和遠見，但它們

在彼時似乎都是唯一可行的選擇。相比之下，同樣作為網約車平台對

應的一種全球拼裝體，優步在中國與滴滴競爭期間的許多行動，如直

接與私家車拼裝、同時全球各地業務等，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其失

敗，亦是當時唯一可行的選擇；反過來說，優步在中國失敗並未影響

其成為全球市場最具影響力的網約車平台並上市成功。關注最終目標

和各階段行動的緊張關係，是全球拼裝體框架超越回溯性視角的關鍵。

三是結構對拼裝體的促進和制約。社會結構在本案例中主要包括

中國出租車行業結構、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權力與利益劃分、技術民族

主義的政策導向和全球金融體系。這些結構對拼裝體的促進和制約在

根本上是固有的，但其顯現卻有偶然性。滴滴公司在發展拼裝體的過

程中先後利用了以上結構，而其制約作用在當時並未顯現；或者說，

即使意識到了這些潛在制約，滴滴也別無選擇。然而，在中美關係惡

化的背景下，出租車與地方政府的聯繫和兩者對滴滴的敵視態度，以

及中美兩國的技術民族主義政策和HKEX與NYSE的制度環境，都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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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導致了滴滴的上市危機。相比之下，優步由於其美國出身和所拼裝

的金融資本主要為西方資本，無法在中國市場利用技術民族主義這一

結構性因素，也在上市時避開了其制約。結構的促進和制約作用是拼

裝體發展偶然性和必然性辯證統一的原因。

從以上對比分析可看出，全球拼裝體框架的理論貢獻主要源於其

開放性。該框架三個核心概念（地方元素、結構性因素和關鍵階段）及

三個參數（平台的最終目標、其在各關鍵階段的行動、結構性因素的促

進和制約）的定義都具有詮釋性和啟發性，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開放、

通用（generic）的，並不為研究者提供先入為主、後見之明、直接對應

實證案例的分類、衡量與判斷。相反，該框架要求研究者拋開各種假

設，自行在實證案例中尋找、識別、總結與核心概念和參數對應的實

證現象與因素，探究其複雜的互動與糾纏。

因此，該框架能幫助研究者對稱地看待（暫時）成功或失敗的平

台，避免將平台當下的成敗後見之明地歸功於其特點、優勢或決策的

「正確性」。研究者得以將平台看作一個全球形式與各種地方元素不斷

拼裝的開放式過程，跟隨平台及相關行動者（Latour, 2005），將其每一

關鍵階段的拼裝置於對應的時空背景進行分析，避免從結果反推過

程，並著眼於各種挫折、失敗與偶然性在形塑平台發展歷程中的作

用。從而超越回溯性視角。

同時，該框架允許研究者在進入實證案例前脫離兩種預設：一，某

一個或一類因素是形塑平台發展歷程的關鍵；二，平台必然沿著某種特

定方向或遵循某種特定模式發展。前者體現了包含技術決定論在內的單

一因素決定論傾向，後者則體現了西方中心論傾向。所以該框架幫助研

究者深入、全面地探討一個平台發展中各種因素間複雜、偶然、難以被

簡單化約並分清主次的互動與糾纏，超越了決定論和西方中心論。

全球拼裝體框架具有高度通用性。這一通用性指方法論層面的廣

泛適用性，而非實證層面的普遍性。如上所述，該框架的核心概念和

參數對應的實證現象需要研究者自行尋找、識別、總結。這使該框架

為研究者提供了一套可用於探索各種社會的各種平台的可操作方法，

但原則上並未給研究者提供具有普遍意義的實證性提示，如「某種平台

一定會與某種地方元素拼裝」、「其發展一定受到某種特定結構性因素

的促進或制約」等。這種提示往往意味著先入為主的預設，與該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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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相悖。例如，本文實證案例所涉及的具體地方元素（特定的技術基

礎設施、現有產業、地方與國家政府、勞動力與用戶、國內國際投資

者與金融機構、其他相關國家政府等）和結構性因素（出租車行業結

構、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權力與利益劃分、技術民族主義的政策導向和

全球金融體系）是筆者使用該框架時識別的具體實證現象和因素，並非

是框架「本身」的一部分。固然，絕大部分平台都如滴滴一樣，需要與

特定的基礎設施、政府、用戶、投資者與金融機構等地方元素拼裝，

受技術民族主義的政策導向和全球金融體系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故

滴滴的案例具備一定的實證普遍性；但這並非全球拼裝體框架所強調

的通用性。如果實證案例是中國的移動支付平台，則筆者可能識別出

完全不同的具體實證現象和因素（例如，移動支付平台不太涉及地方政

府、勞動力、出租車行業結構等），但這些現象和因素仍然可以在該框

架的指導下被歸類為地方元素和結構性因素；換句話說，該框架的概

念與參數仍能指導對中國移動支付平台發展歷程的分析。

局限性與展望

本研究及全球拼裝體框架仍存在局限和值得未來著眼之處。首

先，在實證案例上，滴滴在退市後的發展值得追蹤。已有多家媒體報

道滴滴擬重新在HKEX上市（深圳商報，2023）。然而滴滴的股權結

構、運營利潤和合規風險未有顯著改善，其將如何重新上市、上市計

劃背後涉及與HKEX的何種互動、這些互動又如何被中國內地與香港

政治經濟變遷影響，值得觀察。另根據筆者2023年的田野調查，目前

滴滴等網約車平台正與傳統出租車公司合作，鼓勵出租車司機接入平

台並通過平台與乘客交易，由平台抽取佣金。網約車平台再次與出租

車行業拼裝，卻一改最初的網約出租車運營模式，該動作對平台變遷

的影響值得分析。

其次，在案例研究的方法論上，本研究存在受訪者數目和地域不

平衡問題。在受訪者數目方面，筆者未能直接訪談政策制定者、執法

人員、滴滴決策層，對金融機構僱員的訪談亦有限；對與滴滴發展戰

略和政策相關的文件分析一定程度彌補了該缺陷，但其仍有進一步優

化的空間。實際上，全球拼裝體框架強調異質性元素的作用，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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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數據收集提出了較高的要求，研究者很難在短時間內系統性獲取足

以進行分析的材料。故而該框架在方法和數據收集上的可操作性如何

提升，仍需思考。地域不平衡則不僅涉及方法論，更涉及框架的理論

內涵。如果全球拼裝體框架相比於已有文獻能更好地處理平台在不同

的社會發展歷程，克服西方中心傾向，那麼研究者又如何處理平台在

一個特定社會內部不同區域發展歷程的多樣性？換句話說，單一地點

的田野數據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整個社會的情況，研究者應當如何劃

分其分析單位？顯然，理論上研究者可以無限細分特定的社會，如將

中國社會進一步分為沿海、內陸，乃至不同省份、不同城市等，探討

滴滴在不同區域發展的偶然性；但過度細分又會失去平台發展的全

貌，削弱對地緣政治和中央政府等因素對平台影響的分析。如何恰到

好處地細分，是研究者在使用該框架時需要進行的分析性和方法論選

擇。在本文中，筆者選擇中國作為地域上的分析單位，但借助關於全

國各地的文件與西安的數據進行對照，以彌補地域不平衡問題。

再者，該框架在理論和方法論上的開放性和通用性，與一般實證

研究追求的普遍性存在緊張關係。該框架強調平台發展的偶然性與複

雜性，強調研究者在進入案例前拋開假設，避免使用先入為主的實證

範疇。然而，在研究某平台在某社會的發展歷程時，研究者會不可避

免地觸及實證普遍性問題：滴滴的案例在何種意義上具有普遍性？我

們可以從何種角度對比滴滴與其他社會的網約車平台的發展，又從何

種角度對比滴滴與中國社會中其他平台的發展？進而，我們如何通過

包括滴滴在內的更多個案總結出特定社會中與各類平台都能拼裝的地

方元素、對各類平台都有深遠影響的社會結構，以此使未來學者在使

用全球拼裝體框架時「有的放矢」，不必真正意義上「從零開始」？限於

篇幅，筆者無法深入討論該問題，但擬從滴滴的案例出發，提示研究

者如何識別核心概念與參數對應的實證因素：

一，地方元素。識別可能與平台拼裝的地方元素，或可從以下角

度入手。第一個角度是技術：一個平台的業務依賴技術基礎，如滴滴

需要智能手機、移動互聯網和汽車的支撐；於是特定社會的技術形態

是需要重點關注的地方元素。10 第二個角度是商業，主要包括金融、運

營、競爭和空間特點四個層面。如滴滴的案例所示，平台的發展需要

金融資本助推，則特定社會中與金融資本相關的地方元素及其形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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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點關注；運營則涉及平台的商業模式，包括其涉及的合作者、勞

動者、用戶等，故特定社會中這些相關行動者是重要的地方元素，其

在社會中的位置與現狀形塑著他們與平台拼裝的方式；競爭層面主要

涉及平台所在市場的其他行業與公司，包括傳統行業（如出租車行

業）、競爭平台（如快的）等；空間特點主要指平台運營的場景是線上或

線下，集中於某個地理空間或分散於各個不同地理空間，這在一定程

度上決定了平台與甚麼樣的地方元素進行拼裝，如滴滴的主要運營場

景是線下，其運營分散在全國不同地區，故需要考慮將各地的地方政

府納入地方元素。第三個角度是政治，主要分為地緣政治、國家政

治、地方政治三個層面，研究者可以此為指導尋找相應的政治性地方

元素，如他國政府、本國政府、地方政府。

二，結構性因素。一方面，沿著已經識別出的地方元素，研究者

可識別其相對應的社會結構。例如，金融方面的地方元素自然涉及本

國乃至國際金融體系，與勞動者相關的地方元素涉及本國勞動力結

構、勞動保護等結構性因素，政治性地方元素則必定涉及地緣政治結

構、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力結構等。特別在中國內地的案例中，地方

和中央政府的權力與利益劃分，基於屈辱史和民族自尊的技術民族主

義政策導向，及其與西方國家基於政治經濟體制差異的緊張關係，可

能對任何平台的發展歷程都有深遠影響。11 換言之，如何總結出不同平

台發展歷程中的「中國內地特色」或「華人特色」，值得進一步探究。

三，關鍵發展階段。以滴滴為例，平台一般會經歷初期擴張（如主

導出租網約車市場和私家網約車市場）、市場競爭（如與快的、優步競

爭）、平穩運營、模式轉變（如從出租網約車轉向私家網約車）、謀求資

本回報（上市）等階段；當然，許多遭遇失敗、挫折的平台不一定經歷

所有這些階段。研究者可以以這些階段劃分為參考，自行識別所研究

平台的關鍵發展階段。

四，最終目標。以滴滴為例，平台的最終目標主要包括市場份

額、運營利潤與資本回報。研究者可以此為參考，考察平台各個最終

目標間的互動與緊張關係。

研究者可以參考以上角度（總結見表一）識別核心概念與參數對應

的實證因素，從而發掘實證案例的普遍性，對比多個實證案例。但仍

要強調的是，全球拼裝體框架意在幫助研究者拋開先入為主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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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回溯性、單一歸因的決定論和西方中心傾向，故上述角度僅僅是

提示，並不應作為研究者分析實證案例時的「準則」，滴滴的案例亦不

應被視為天然具備實證普遍性。

表一　全球拼裝體框架核心概念與參數對應的實證因素提示

概念／參數 類別 子類別 舉例

地方元素

技術 技術基礎 智能手機、移動互聯網、汽車

商業

金融 不同類別、性質的金融機構、投資者

運營 不同位置、處境的合作者、勞動者、用戶、運
營的空間特點（線上或線下，集中或分散）

競爭 傳統行業、競爭平台

政治

地緣政治 其他國家政府

國家政治 國家政府機構

地方政治 地方政府機構

結構性因素

一般 基於地方元素 金融體系、勞動力結構、勞動保護、地緣政治
結構、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力結構

中國特色
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權力與利益劃分、基於屈辱史和民族自尊的
技術民族主義政策導向、與西方國家基於政治經濟體制差異的
緊張關係

關鍵發展階段 初期擴張、市場競爭、平穩運營、模式轉變、謀求資本回報

最終目標 市場份額、運營利潤、資本回報

再者，該框架在處理地方元素間的權力關係，及各種地方元素對拼

裝體的影響大小方面仍然需要研究者自行識別、分析。如本文所示，全

球拼裝體框架儘管引入了社會結構這一可被用於衡量地方元素間權力關

係的參數，但並未提供直接描述、衡量不同地方元素對拼裝體影響大小

的參數。那麼研究者如何分析和衡量已被納入考量的地方元素對拼裝體

的影響大小，又如何識別那些因在權力關係中處於不利地位而難以對拼

裝體產生重要影響的地方元素及行動者？以本文為例，不同城市的地方

政府的網約車政策對滴滴的影響是否有所不同，如果有，那麼哪個城市

的政策影響較大，又是基於何種原因？縣域地方元素，如小城市和縣城

的地方政府顯然因其在政治體系中的邊緣地位對滴滴的影響有限，那麼

其所代表的地方利益又如何承受滴滴的影響並與滴滴進行互動？這些問

題有賴於研究者利用該框架之外的分析工具進行識別與分析。實際上，

這一問題並非全球拼裝體框架所專有；科學技術與社會中的許多分析框

架，如技術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行動者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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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社會技術想像（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等都存在類似問題（Klein & Kleinman, 2002; Kline & Pinch, 1996; Prasad, 

2022; Winner, 1993）。

註釋

1 哲學界對該概念的內涵多有爭議（Marcus & Saka, 2006; Nail, 2017），但筆
者使用其在上述學科中最常見的含義。

2
 論者多認為拼裝體和全球拼裝體概念是反結構的（Marcus & Saka, 2006; 

Williams, 2017），但細讀Ong與Collier的著作就會發現這是一種誤解。兩
位作者反對的是將全球化等同於一個根本的結構性變化，而不是在對全球
性現象的分析中引入結構。實際上，Ong（2007）在應用全球拼裝體概念時
經常探討國家這一結構性因素的作用。

3
 一個與全球拼裝體類似的概念是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其強調全球化

過程中全球性現象與各個社會在地因素的互動，以及在地因素如何反過來
影響全球化進程。學界對全球在地化有多種解釋。Robertson（2002）認為
全球在地化是全球化的真正內涵；一種現象由一個地域擴散到許多其他地
域的過程中必然伴隨與其他地域的複雜互動，故所謂的全球化並不外於各
地域存在，反而只有在各地域的（全球）在地化中才能表現。相反，Ritzer

（2003）認為存在具體而獨立的全球化現象，資本主義即是一例，而只要受
到全球化的污染，在地性就不復存在，全球在地化就是在地性被全球化現
象侵蝕的體現，應警惕以資本主義為代表的全球化現象對各地域在地性的
侵蝕。Roudometof（2016）則用折射比喻在地全球化過程，認為一種現象由
一個地域擴散到許多其他地域的過程中，這種現象的性質會被各地域的特
點「折射」，從而產生對應於該現象的多種「全球在地性」（glocality）。本文
使用的全球拼裝體概念與Robertson和Roudometof的解釋有相似之處，認
為只有經過地方元素的拼裝，所謂全球形式才能形成一個個拼裝體，從而
構成所謂全球化現象。區別在於，全球拼裝體中的「全球形式」概念僅強
調其通用性，並不基於擴散論的假設強調一個全球形式由哪一地域發源、
擴散並覆蓋了哪些地域。全球拼裝體框架更關注某一地域中拼裝體發展的
過程及其偶然性，而非其在全球層面上的結果（如構成全球化現象、形成
全球在地性等）。

4 實際上，一百名出租車和滴滴司機所提供的田野證據已經超出了支撐本文
觀點所需的司機側證據，故筆者在下文提供的司機側證據僅為所有收集到
的司機側數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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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滴滴當然也與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基礎設施進行了拼裝。另一個重要 

地方元素是移動支付。筆者將另撰文探討移動支付與滴滴等平台的共生 

關係。
6 優步在全球各地（尤其是非西方社會）的成功與失敗亦是全球拼裝體框架

的合適研究對象。限於篇幅，本文只能略作對比討論。
7 筆者將另撰文分析平台作為一種「希望經濟」如何為投資人營造希望和緊

迫感，從而實現這一自證式預言。
8 實際上，滴滴早在2018年就嘗試過赴港上市，當時因滴滴順風車女乘客

被性侵並殺害的案件而暫停（高小倩，2018）。
9 優步的主要投資人主要來自美國，亦有一部分來自與美國在地緣利益上一

致的國家，如日本。其最大股東包括黑石資本、領航投資、摩根士丹利、
美國富達國際投資集團、道富銀行、摩根大通、軟銀等。

10 另一個突出例子是移動支付：在21世紀初移動互聯網並未普及、信用卡
技術並未推廣的中國，線上支付僅能通過基於個人電腦的互聯網進行，這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線上支付行業的發展。筆者將另撰文討論移動支付平
台的發展。

11 因此，在分析中國平台的發展歷程時，地緣政治格局及其變遷是值得特別
注意的結構性因素，這一定程度源自中國與西方（尤其是美國）在近年來
對全球經濟、科技主導權的競爭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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